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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行政审批告

知承诺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21 年我局印发《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

审批告知承诺办法》（沪环规〔2021〕9 号，以下简称《办法》），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施行以来，本市将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

作为深化环评改革的核心举措，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

审批效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本市告知承诺管理要求的不

断提升，在执行过程中也逐步显现出行业覆盖范围偏窄，惠企红

利尚未充分释放、告知承诺项目精细化管理不足等问题，此外，

《办法》在信用管理、文本格式等方面与本市 2025 年新修订的

《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市管理办法》）

衔接不足，需予以修改。同时《办法》将于 2026 年 8 月 31 日到

期，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我局启动修订工作后即开展现行文件实施成效评估，总结经

验并梳理问题，同时组织对国家及本市最新文件要求进行比对分

析，调研其他省市告知承诺实施情况。同时对管理部门和企业开

展广泛调研，对各区生态环境局、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发放调研

问卷，邀请杨浦、徐汇、闵行、嘉定、松江、青浦、金山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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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和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等审批部门以及组织相关专家开

展座谈，征集修订意见。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后的《办法》共 19 条，保留了原有的部门职责分

工、申请与审批流程等核心内容，遵循《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进一步强化信用管理衔接等，从政策完善角度修订适用范围、

承诺内容及生效，事后核查要求和行政审批决定的撤销。主要修

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告知承诺行业范围

一是将污染较轻、可控的机械加工、制造类等行业纳入告知

承诺适用范围，衔接修订中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2026 年版）》，明确其中“简

化的管理类别”且原要求应编制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可实施告知承诺，全市范围内可告知承诺的行业由 15 个扩大至

75 个。

二是为防范因环评分析不到位引发异味、噪声扰民及信访隐

患，依据环评相关技术导则，划定负面清单：凡生产过程使用、

排放恶臭物质，且项目边界外 200 米范围内存在环境空气保护目

标；或项目边界外 50 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不可适用告知承诺制。

（二）完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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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签章及材料提交流程。取消告知承诺书审批部门签

章环节，仅由申请人签章即可；推行共享材料免提交，凡可通过

电子证照、数据共享核验获取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另行提供。

2、细化行政审批决定撤销的情形。根据《市管理办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四类撤销的情形：一

是拒不配合事后核查，无法核实承诺内容的；二是项目不属于告

知承诺实施范围的；三是存在法典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环评不予审

批的情形之一的；四是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

3、增设限期整改与信用惩戒相关要求。根据《市管理办法》，

事后核查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一致的，要求其限期整

改；若发现报告表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法实施信用惩戒，确保问

题闭环处置。

（三）与上位文件的一致性修订

严格对标《市管理办法》相关表述和要求，将告知承诺项目

的事后核查期限由“2 个月”调整为“60 日”，并增设“可以延

长核查期限，最多不得超过 30 日”的规定；同时，对适用对象、

审批决定、诚信档案管理等内容的表述进行全面规范，确保与上

位文件保持一致。


